
崇尚节俭，注重“节流” 的理财方略 有重大关

系。

明代的“节流”

明初太祖年间崇尚 节约，皇室用费较省。
至成 祖年间，“国用”渐 增。明代 财 政“节

流” 最突出的是在神宗任 用张居正 为相时期。
张居正 改革财政的根本方针是“节用爱民”、
“以 保国本”。张居正 “节流”，先从皇室入

手，他 劝止神宗免除〓宴，说 “一宴之费，动

至数百金，省 此一事，亦未 必 非节财 之 道”

（《张文忠公 全集》，下同）。他还请罢日讲

宴饮，免除元夕灯火，使光禄寺春节的供应节

省 七 百余金。他还阻止 了内承库购买 “金珠宝

石”；力谏停修慈庆宫、慈宁宫和武英殿，节

省 了几十万两银子。对宫中用度加以 节制，提

出 “一切 无益之费，可省者省之；无功 之赏，

可罢者罢之”。遇灾荒之年，赋税 减少，张居

正 更重视节省皇室开 支，“量入 为出，加意尊

节，如宫中一切 用度及 服御 之类，可减 者减

之，赏赉可裁者裁之。” 这些 “节流”措施，
对扭转财政困难，起到重大作用。因 为 皇室费

用是一项 巨额开 支，占 “国用” 比 重很 大。张

居正 生活 在明王朝后期，当时政治腐败，社会

矛盾 尖锐，他 能 力 谏神 宗，“节财 用，察吏

治，安民生” ，这在 中国 封建社 会，实 为 难

得。
从对中国 古代历 史上 三次 大规 模的“节

流”的史实中，我们可以 得到启示：“开源”

固然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方面，但也不可忽

视 “节流” 的积 极作 用，应 当是 “开 源” 和

“节流” 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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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对 内 税 法

吾 买

所谓对内税法，是指那些以国内 税收关系为调整

对象的法律规范。对内税法一般由三大 部分组成，即

税收实体法、税收管理权限法和税收程序法。

一、税收实体法

税收实体法，是指那些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

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也就是具体规 定税种、征税客

体、纳税人、税目、税率等实体内容的法律规范。我

国现行对内税收实体法共有25个，按其所规定的 征税

客体的性质，可以分为流转税法、 收益税法、资 源税

法、财产税法和行为税法五类。

（一）流转税法

流转税法是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 流 转额为征税

客体的税法。流转税法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

长，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协调、 稳定发展，作用

十分明显。建国以来，国家制定的 流 转税法相当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 货物 税暂行条例》 、《 工商业

税暂行条例》 、 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 、《 工商统一

税条例（草案）》 和《 工商税条例（草案）》 等。经

过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以后，目前对内适用的流转

税法有《 产品税条例（草案）》 、 《 增值税条例（草

案）》 、 《 营业税条例（草案）》 和《 城市维护建设

税暂行条例。

流转税法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流 转税是以商

品交换和提供劳务为前提的，因而商品交换的流转额

（或数量）和提供劳务的非商品流 转额（即服务性业

务收入），就成为流转税法所规定的特定征税客体。

第二，流转税法必须规定具 体 的 征 税项目和纳税环

节。明确对不同商品或服务业务征与不 征税的界限：
第三，流转税法通常采用的税率形式是比例 税 率。第

四，流转税法所规定的计税依据有三 种，一种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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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金额或服务业务收入额，一种是商品的增值额，

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那一 部分价值，还有一

种是实缴的产品税、 增值税或营业税 税额。

（二）收益税法

收益税法是以纳税人的所得额或收益额为征税客

体的税法。我国目前对内适用的收益税法有《 国营企

业所得税条例（草案）》 、《 国营企业调节税征收办

法》 、《 集体企业所得税 暂 行 条 例》 、《 农 业税条

例》 、《 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 行条例》 和《 个

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 。

收益税法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收益税是以纳税

人取得生产经营收益或其他收益为前提，因而收 益税

法规定的征税客体是所得额或收益额；第二，以 “负

担能力”为基本原则，所得或 收 益 多、负担 能力大

的多征，所得或收益少、负担能力小的 少征，无所得

或无收益的不征：第三，一般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形

式，以适应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有些也采用比例

税率形式；第四 ，收益税通常就全年所得 或收益额征

收，并采取分期预征，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

（三）资源税法

资源税法是以国有资源自身条件 及其开发条件的

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为征税客体的税法。资源税法的

作用在于促进开发资源的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有效地

管理和利用国有资源，并提高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我

国现行的资源税法有《 资源税条例（草案）》 和《 盐

税条例（草案）》 。

资源税法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征税客体是

因资源本身的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以及因资源开发条

件的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二是，一般采用定额税率

的形式。

（四）财产税法

财产税法是以财产为征税客体的税法。对财产征

税，目的是促进财产的合理、有效利用，同时保护财

产所有权。我国目前对内适用的财产税法有《 房产税

暂行条例》 和《 契税暂行条例》 。

财产税法的特点，一是以财产的价值额或租金为

征税客体，二是征税客体分布比较零星，三是通常采

用比例税率的形式。

（五）行为税法

行为税法是以特定行为为征税客体的税法。我国

目前对内适用的行为税法有《 关于征收烧油特别税的

试行规定》 、 《 建筑税暂行条例》 、《 国营企业奖金

税暂行规定》 、 《 集体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 、《 事

业单位奖金税暂行规定》 、《 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

行规定》 、 《 耕地占用税暂行条 例》 、 《 屠宰税暂行

条例》 、《 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 、 《 车船使用税暂

行条例》 和《 集市交易税试行规定》 。

行为税法的特点有：以国家确 定的需要实行税收

调节的一些特定的行为为征税客体；具有明显的政策

目的性，往往是为了配合一定的 社会 经济政策的贯彻

实施而开征的；税率形式比较灵活，有的采用比例税

率，有的采用累进税率，也有的则采 用定额税率：行

为税法还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特点。

二，税收管理权限法

税收管理权限法，是指那些规 定权力机关与行政

机关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之间的税收管理权

限的法律规范，也就是关于税收管理 体 制的法律规范。
税收管理权的内容主要有：（一）税收 立 法权、即

制定、修改和废止税收法律规 范的权力；（二）税法的

解释权，也就是对税收法律规范的含义 及所使用的概

念、术语、定义等作出正式解释的权力；（三）税种的

开征与停征权，就是确定在全国范围 或某些地区、行

业开征或停征某个或某些税种的 权力；（四）税目的增

减与税率的调整权，即对某些税法所规定的征税项目

作出增加或者减少的决定权，以及对某些 税法所规定

的税率作出降低或者调高的决定权；（五）减税、免

税与加成、加倍征收权，包括改变 法定减税、免税与

加成、加倍征收规定的权力，和自行作出减税、免税

与加成、加倍征收决定的权力。

我国现行的税收管理权限法是1977年国 务院批转

的财政部《 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这个规定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扭转 “文化大革命”造 成 的

税收管理的混乱局面，保证国 家的 财政收入 ，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现行的税收管理权限法是在当时的税

收制度条件下制定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绝大多数税

种却是近几年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中出台的，对这

些新税种的管理权如何划分没有专门作明 确的规定，

因而形成了税收管理权限法与税收 制度相 脱 节 的 局

面。

与此同时，由于现行的税收 管理权限法是同七十

年代“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相配套的，因而税收管

理权规定得过于集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税收更好地发挥经济杠杆作

用，这就需要国家在加强宏观调控职能的前提下，给地

方政府较多的税收管理权，以便地方因时制宜、因地制

宜地处理税收问题，有效地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使税收管理权限法适应经济 体制改革和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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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层次、多环节的复合税收 制度的要求，充分发

挥税收管理权限法在社会主义税收活动中的作用，需

要尽快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制定新的税收管理

权限法。

制定新的税收管理 权 限 法，必 须遵 循“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

限，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还必须

注意，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要为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

制创造条件。

由于税收管理权包括税收立法权，因而税收管理

权限法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颁布施行。

三、税收程序法

税收程序法，是指那些规定税收 法律关系主体双

方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过程中的执行程序，也就是税

收管理程序的法律规范。我国现行的对内税收程序法

主要有《 税 收 征 收 管理 暂 行 条 例》 及其有关的规

定。

根据《 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 的规定，我国对

内税收管理程序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税务登记。税务登记是指纳税人向税务机

关办理书面登记的法定手续。通过税务登 记，可以增

强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观念，同时还可以使税务机关掌

握纳税户数和纳税人生产、经营变化等情况，搞好税

源控制。经批准开业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

之日起30日内向当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

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申请报告及其有关文件和证件审核

后，予以登记，发给税务登记证。纳税人办理税务登

记后，如发生需要改变税务登记的情形，应在有关部

门批准或宣告之日起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

理变更登记、重新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二）纳税鉴定。纳税鉴定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法

规定，结合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对纳税人的纳税

事项和代征人的代征、代扣、代缴 税款事项所作的书

面鉴定。纳税鉴定是把税法贯彻到每个纳税人的具体

形式，是征纳双方共同办税的依据。通过纳税鉴定，

可以帮助纳税人和代征人熟悉有关税法，增强法制观

念，从而依法履行义务。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应

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纳税鉴定。主管税务机关

应依法对纳税人的纳税鉴定申报进行审核，确定其有

关纳税事项，发给纳税鉴定书。对代征人，税务机关

应依法发给代征、代扣、代缴税款证书，明确有关代

征、代扣、代缴税款事项。

（三）纳税申报。纳税申报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

务和代征人履行代征、代扣、代缴税款义 务的法定手

续，也是基层税务机关办 理 征收业 务、核定应收税

款、开具纳税凭证的主要依据。纳税人必须按规定进

行纳税申报，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申报表、财务会 计

报表和有关纳税资料，代征人应按照规定履行代 征、

代扣、代缴税款的申报手续。纳税人或者代征人 因有

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不能按期申 报

代征、代扣、代缴税款的，应报告主管税务机关，酌

情准予延期。纳税人逾期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

主管税务机关有权确定其应纳税额，限期缴纳。

（四）税款征收。税款 的 征收 可以采取查帐征

收、查定征收、查验征收、定期定额征收 以及代征、

代扣、 代缴等方式。具体哪个纳税人 采取何种方式，

由税务机关根据税法规定和纳税人的具体情况以及便

于征收管理的原则确定；税收征收的管理形式，可以

采取驻厂管理、行业管理、分片管理等，具体管理形

式 也由税务机关确定；代征人必须严 格履行代征、 代

扣、代缴税款义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付给代征人手

续费。

（五）帐务、票证管理。帐务、票 证是纳税人进

行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税务机关进行

财务监督和税务检查的重要依据。加强帐务、票证管

理，是纳税人正确计算应纳税款、严格履行纳税义务

的基础。纳税人必须按照财务会计法规和税务机关的

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配备人员 办理纳税事

项，并完整保存帐簿、凭证、缴 款书、完税证等纳税

资料。发票由税务机关统一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

经县级或者县级以上税务机关批准，不得 自行印制、

出售或者承印发票。

（六）税务检查。税务检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纳

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代征人履行代征、代扣、代缴税

款义务的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通 过税务检查，可以

发现问题，纠正错漏，严肃 税收法纪。纳税人必须接

受税务机关的监督检查，据实报告情况和提供有关资

料，并为查验盘点实物提供方便，不得隐瞒、阻挠或

者刁难。税务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

查证。

（七）税务争议的解决程序。纳税人、代征人或

其他当事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或者违章处理问题上发

生争议时，必须首先按照税务机关的决定缴纳税款、

滞纳金、罚款，然后在10日内向上级 税 务机关申请复

议。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诉人的申请之日起30

日作出答复。申诉人对答复不服的，可以 在接到答复

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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